臺北市中山區吉林國小98年度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實施計畫

1、 依據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7年12月16日北市教社字第09740413800號函辦理。

2、 目的：

（一）培養新移民（含外籍配偶與大陸配偶）具有本國語文聽、說、讀、寫、算能力，以及充實基本生活能力，以提高生活競爭力，並落實成人學習權利。

（二）增進新移民，瞭解本國文化、風俗習慣、語文溝通能力、拓展人際關係，融入現代社會環境，提升生活品質。

3、 方法：
（一）招生對象：外籍配偶及大陸配偶，不受年齡及性別限制。

（二）招生辦法：印發招生簡章，透過學生、家長、里長辦公處、志工團，及鄰近學校協助招生。

（三）上課時間：每星期二、三、四，晚上6:30-9:30（每天共3節課）
（四）上課期別：共分三期，第一期 98年 3月3日- 4月23日(上課72節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期 98年 4月28日- 6月18日(上課72節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期 98年 10月6日- 11月26日(上課72節)
（五）任課老師：本校石淑蘭老師及李慧英老師，均具有三十年教學經驗，教學成效
優良，深受外界肯定。

（六）上課地點：本校交通安全室，採光及通風良好、設備齊全。
（七）上課內容：星期二、四，由石淑蘭老師負責教授本國語文。

             星期三，由李慧英老師指導本國文化、認識臺北市等…。

（八）教材由教育部提供或由任課老師自編。

（九）課本、鉛筆、練習本由學校供應，學費全免

（十）每期結業，由學校頒發結業證書及上課時數證明。

4、 學員輔導：

（一）輔導室隨時和任課老師保持聯繫，教師或學員有任何困難或缺失，輔導室隨時提供協助。

（二）開訓典禮及結訓典禮，由校長親自主持。

（三）提供升學輔導：鼓勵學員結業後進入國小或國中補習學校就讀，或提供職業訓練資源。

5、 本研習班第三期結業後，98年12月1日前由輔導室檢送收支結算表、學員名冊、成果報告(含改進自評)，統計表辦理核銷事宜。

6、 本計劃所需費用由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

7、 本實施計畫陳請 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